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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農學院 101學年度 

第 1學期第 4次院主管會議紀錄 

壹、時間：101年 11月 21日（星期三）中午 12：10 

貳、地點：食品科學系會議室 

參、主席：吳明昌院長                          紀錄：李至芬 

肆、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主席報告： 

一、院辦公室已於昨日搬遷至新址，各單位洽公請移駕至農學院熱帶農業

研究大樓 AR101。院辦同仁新分機業由搶先報公告週知，這段期間如打

舊分機仍會自動轉接至新分機。造成不便，尚請見諒。 

二、為重視學生運動會上之賣力表現，請各主管務必至運動場司令台參加

運動會閉幕典禮。 

三、本院預計 12月 12日為本學期最後一次院教評會，下學期如需聘請兼

任教師而尚未提案者，務請提於本次會議討論。 

四、各系所應檢視系所發展方向進而修正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最遲請於

101年 2月份院課程委員會提案討論，俾便提請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五、惠推薦申請數位教材認證教師。 

六、教師升等作業審查資料相當繁複，因攸關教師權益也須謹慎處理。請

系辦同仁及升等教師務必參加 5月份升等說明會，以瞭解學校升等流

程及現行作法，順利完成系所流程，維護教師權益，同時也避免單位

間的誤解。 

七、擬請本院法規研修小組研議教師升等主論文如有共同第一作者或共同

通訊作者之認定事宜，並研議法規修訂。 

八、申請「102年度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報告，如簡報檔。 

九、其他農學院執行各項工作之管控及執行成果如【附件 1】，如有錯漏，

請知會院辦更正。 

陸、上次會議紀錄及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 
會    議    提    案 決 議 執 行 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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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 

本院規劃舉辦本校 88 週

年校慶活動案，請  討論。 

一、各系所如需增加棚架數，請於

11月 2日前通知院辦修改。 

二、邀請參加「農學院熱帶農業研

究大樓落成暨揭牌典禮」之貴

賓名單，惠請於 11月 7日前

回覆院辦，俾便彙整。 

三、惠請各系所協調 1～2 班級學

生參加「農學院熱帶農業研究

大樓落成暨揭牌典禮」。 

 

照案執行。 

柒、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由：審議本院各系所、廠、場、中心 102年度資本門預算【附件 2】，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本校(101.09.05)研商 102年度校務基金經費分配事宜會議紀錄

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101.10.11)屏科大總處字第 101093號通知

辦理。 

二、檢附各系所或獨立廠、場、中心 102年度經費需求預算表。 

 

決議：照案通過，並提請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提案二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由：本院 102-105學年度實施「學期校外實習」之系所排序案【附件 3】，

請  討論。 

說明： 

一、依 101.11.20本校 101學年度校外實習委員會議決議辦理。 

二、配合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本校 101學年度實施學期校外實習之

系所為獸醫系、生技系、社工系、時尚系等 4系。 

三、依計畫書規劃，102學年度實施學期校外實習系所為 8系所，103

學年度為 14系所，104學年度為 20系所，105學年度為 26系所。 

四、檢附 102-105學年度各學院辦理「學期校外實習」系所排序一欄表、

本校校外實習委員會組織章程、本校校外實習要點。 

 

決議：於各系（所）務會議討論後再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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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由：本院擬開設「保健生技暨食品安全」及「食品暨生物科技產業」碩

士專班【附件 4】，請  討論。 

說明： 

一、本院擬組成跨學院優秀師資團隊，開設「保健生技暨食品安全」及

「食品暨生物科技產業」碩士專班，培育保健食品及生物技術高階

專業人才。 

二、招生對象：南台灣「農業生物科技園區」、各科學園區及工業區及

中小企業之保健食品及生物技術相關產業具有學士學位（或同等學

力）且希望在職進修之高階經理人。 

三、檢附「保健生技暨食品安全」及「食品暨生物科技產業」碩士專班

規劃草案。 

 

決議：照案通過，並提請校主管會議審議。 

 

提案四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由：修訂本院「教育目標」【附件 5】，請 討論。 

說明： 

一、為與時俱進，及符合自我評鑑之精神，業經 101.10.31本院 101-1

第 1次院務會議修訂「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 

二、為更清楚闡釋「教育目標」，擬修正如下表： 

項目 修正條文 原條文 備註 

教育目標 

本院以生物學、化學及生態

學為教學基礎，將所屬系所劃分

為「植物產業學群」、「動物及水

產產業學群」、「食品產業學群」、

與「自然資源保育暨利用學群」

等四大學群作為教學主軸，以生

物為資材，瞭解其特性，利用農

業技術進行量產並商品化，提升

人類生活素質及環境永續。各層

級之教學目標如下： 

本院以生物學、化學及生態

學為教學基礎，將所屬系所劃分

為「植物產業學群」、「動物及水

產產業學群」、「食品產業學群」、

與「自然資源保育暨利用學群」

等四大學群作為教學主軸，以生

物為資材，提升人類生活素質及

環境永續。各層級之教學目標如

下： 

 

三、檢附修訂後「農學院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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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並提請院課程委員會審議。 

 

提案五                                                 提案單位：木設系 

案由：木設系修訂「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附件 6】，請 討論。 

說明： 

一、木設系 101學年度第 1次系務發展委員會會議(101.10.17)委員建

議參考農學院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修訂該系教育目標及核心能

力，以符合系所發展特色。並經 101.11.7木設系 101學年度第 3

次系務會議審議修訂。 

二、修訂前後對照如下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教育目標 

秉持木質資源材料及其纖維物運應用科學

知識與理念之發展特色，配合社會環境變遷

及產業發展脈動，強化融入在生活環境的家

具、木器生活用品、木竹工藝、紙品工藝等

綠色產品之創作，以及木建築結構與空間環

境規劃等的綠色設計，拓展文化創意產業的

發跡，落實工廠實習訓練及實務技巧能，並

結合培育科學理論與文化內涵於設計創作

實務之運用整合能力，以達技術職業教育之

目標。 

大學部： 

以木質資源材料及其纖維物運應用科學

為教學實務，輔以工廠實習訓練及實務技巧

能，引領學生結合科學理論與文化內涵於設

計創作實務之應運用，以符合多元職場需求

之知識技能。 

碩士班： 

  培育具木質資源材料及其纖維物運應用

專精科學與實務能力，並配合產業需求與發

展，培育訓練加工利用及其設計研發並重之

中高階專業及營銷人才。 

配合社會環境變遷及產業發展脈動，強化

優質綠環境與生態材料－木質資源材料之

物理及化學利用技術之改良與運用，及其

應用於與吾人生活環境息息相關之木建築

結構設計、空間設計、家具設計、生活產

品設計與木竹籐工藝設計等之教學，落實

學生實習操作及實務技巧，培育「適才適

用」之木質資源材料性質與加工之基礎理

論，並結合科學理論與文化內涵於設計創

作實務之運用能力，以達技術職業教育之

目標。 

大學部： 

訓練學生具備林產加工利用及其設計理

論與實務技術，培育兼具中、小型企業經

營及國際化理念之人才。 

 

碩士班： 

培育林產加工利用及其設計之中高階技

術暨國際化經營研發人才。 

 

核心能力 

大學部： 

1.具木質資源材料及其運應用專業知識 

2.具產品設計與創作思考能力技術職能 

3.具溝通、協調、合作與執行職能 

具木質結構與環境設計的職能 

4.具語文及國際視野觀念 

大學部： 

1.思辯木質資源材料基礎科學能力 

2.表達開發產品基礎設計實務能力。 

3.充實生物纖維材料應用與開發。 

4.充實多元生活產品創作與設計的職能。 

5.充實木質結構與環境設計的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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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具多元職場合作與執行的職能 

 

碩士班： 

1.具木質資源材料及其運應用科學智能力 

2.具產品研發與設計專業能力 

3.具備工程實務與執行職能 

具木質綠色環境設計與評估專業能力 

6.全球化社會觀的營銷理念 

 

碩士班： 

1.具生物纖維材料的特性與物理利用之研

發職能 

2.具生物纖維材料的化學利用之研發職能 

3.具生活創意產品的專業設計職能 

4.具木質結構與環境設計的專業職能 

5.具專業研發與營銷理念的國際視野 

四、檢附修訂後「木設系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 

 

決議：照案通過，並提請院課程委員會審議。 

 

提案六                                                 提案單位：農園系 

案由：修訂「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園生產系系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附

件 7】，請 討論。 

說明： 

一、依 101.08.23本校自我評鑑指導小組會議決議辦理。系（所）務發

展委員會應將院長列為當然委員，並邀請校外學者專家、家長、校

友及學生代表與會。 

二、經 101.11.06農園系 101-1學期第 3次系務會議審議修訂系務發展

委員會設置辦法，並提請本會核備。修訂條文對照如下表： 

修訂條文 原條文 備註 

第三條 

本委員會設委員 7 至 9 人，由農

學院院長、本系系主任及助理教

授（含）以上教師 5 人，另遴聘

校外產官學界代表 2-4 人、共同

組成之。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兼召

集人，如主席因故不能出席或主

持會議時，則由出席委員中推選

副教授(含)以上 1 人代理之。委

員任期 2年，連選得連任。 

第三條 

本委員會設委員 7至 9人，由 

       系主任及助理教

授（含）以上教師 5 人，另遴聘

校外產官學界代表 2-4 人、共同

組成之。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兼召

集人，如主席因故不能出席或主

持會議時，則由出席委員中推選

副教授(含)以上 1 人代理之。委

員任期 2年，連選得連任。 

 

三、檢附修訂後「農園系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 

 

決議：准予備查。 

 

提案七                                        提案單位：農園系、木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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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農園系及木設系「專業類系所評鑑指標及效標」修正意見【附件 8】，

請 討論。 

說明： 

一、依 101.08.23本校 101-1第 1次評鑑指導小組會議決議辦理。系所

依其發展方向修訂該系所評鑑指標及效標。 

二、經 101.11.07木設系系務會議及 101.11.06農園系 101-1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討論通過。 

三、檢附修訂後「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園生產系自我評鑑指標」及「國

立屏東科技大學木材科學與設計系自我評鑑指標」。 

 

決議：提請校評鑑小組會議審議。 

 

提案八                                                 提案單位：木設系 

案由：木設系訂定「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木材加工廠設置辦法」【附件 9】，

請  討論。 

說明： 

一、因應立法院預算中心質疑本校預算編列，學校建議各教學附設廠(場)

宜盡速擬定或修訂設置辦法。 

二、經 101.11.7木設系 101學年度第 3次系務會議審議通過，並簽請

同意在案。 

三、檢附「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木材加工廠設置辦法（草案）」。 

 

決議：照案通過，提送院務會議審議。 

 

提案九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由：討論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之修正建議【附件 10】，

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本校第 170次(101.11.08)行政會議決議、人事室第 101134號通

知辦理。 

二、查新修正「大學法」第 9條增訂第 4項：「前項校長遴選委員會之

組成，任一性別委員會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另教育部 101

年 10月 26日臺參字第 1010196337C號令發布修正「國立大學校長

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 2條規定，將遴選委員會人數由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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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1人修正為 15至 21人。茲此，為配合符合前開性別比例及委

員人數上限規定，修正本辦法有關遴選委員會組成人數、各類人員

之性別比例規定及部分條文文字修正。 

 

決議：請各系所提供意見。 

 

提案十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由：討論本校「學生參與英文能力檢定獎勵辦法」之修正建議【附件 11】，

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本校第 170次(101.11.08)行政會議指示辦理。 

二、本校第 169次(101.10.11)行政會議討論「鼓勵大一新生入學後即

參加英語檢測並通過畢業門檻，並設立獎勵補助的機制」議案，為

更顯成效，101.10.17由教務長邀集相關教師商討，針對本案初步

達成決議： 

為獎勵各系於當學年度所推動加強所屬大學部二年級學生英文能

力，並鼓勵參加英語能力檢定考試，由本校核撥獎勵金，以資鼓勵。 

（一）各系(除國際學院、應用外語系外)推動所屬學生參加全民英

檢中級初試，或其他同等級之英語能力檢定考試達 50%(含)以上

者，核撥獎勵金 80,000元；達 65%(含)以上者，核撥獎勵金

120,000元；達 80%(含)以上者，核撥獎勵金 200,000元。 

（二）國際學院、應用外語系推動所屬學生參加全民英檢中高級初

試，或其他同等級之英語能力檢定考試達 50%(含)以上者，核撥

獎勵金 80,000元；達 65%(含)以上者，核撥獎勵金 120,000元；

達 80%(含)以上者，核撥獎勵金 200,000元。 

四、檢附本校「學生參與英文能力檢定獎勵辦法」、第 169次行政會議

交辦事項及決議事項執行情形記載表。 

 

決議：請各系所提供意見。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由：討論本院規劃舉辦 88週年校慶活動籌備事宜【附件 12】，請  討論。 

說明： 

一、慶祝 88週年校慶，本院規劃舉辦「農學院熱帶農業教學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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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及「農學院熱帶農業研究大樓落成暨揭牌典禮」，並於 101.11.13

與總務處、環安衛中心、農園系及工作犬訓練學校召開「88週年校

慶農學院籌辦活動第 1次協調會」。 

二、「農學院熱帶農業教學研究成果展」 

（一）時間：11月 24日（星期六）8:00~17:00、11月 25日（星期日）

10：00～15：00。 

（二）地點：本校四維路及農園系館四周。 

（三）11月 23日（星期五）搭設棚架，請各系所於下午開始佈置攤位。 

（四）重申產品販售注意事項： 

1.已於本校員生消費合作社販售之學生實習產品，建議陳列於會場

展示，請顧客至合作社購買，以便開立發票。 

2.展售校外公司研發產品，需符合食品衛生法之規定。 

三、「農學院熱帶農業研究大樓落成暨揭牌典禮」 

（一）時間；11月 24日（星期六）9：00～10：30。 

（二）地點：農學院熱帶農業研究大樓前廣場。 

（三）為維持現場秩序，惠請各系所觀禮學生於是日上午 8：40集合完

畢。 

四、檢附活動流程表、熱農展各系所展覽攤位配置圖、熱農大樓落成典

禮各系所學生位置圖。 

 

決議：請各系所配合辦理。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13：50） 

 


